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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2022〕77号                      签发人：聂红超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对市政协九届七次会议第217号提案的

答   复

尊敬的李杰、薛文辉、曲红晨等7位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给我市农村乡镇公立幼儿园适当拨付经费”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强力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优化城乡幼儿园布局，持续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全市62个乡镇全部建有1所乡镇中心园，其中19个乡镇建有2所乡镇中心园，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100%，超过省定目标10个百分点，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超过省定目标4个百分点，有效满足了全市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需求。

二、乡镇公办园现状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是关乎教育公平、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工程,目前农村公办园开展幼儿园建设资金以政府为投入为主，财政主要来源于县乡财政,经费主要来源于保教费的收取。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障乡镇公办园的发展。

（一）健全经费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县级政府具体履行落实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市级政府负责统筹协调的投入机制,落实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机制，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推进实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落实乡镇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学前经费投入机制的通知》（豫政办〔2017〕143号）要求，对乡镇公办园按照年生均3000元进行财政拨款，将生均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所需资金按幼儿园现行隶属关系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生均财政拨款不含保教费等收费收入以及幼儿园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等。生均经费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保育教育业务、教师培训、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差旅费、邮电费、教玩具购置、房屋建筑物及设施设备日常维护等。

（三）实行政府指导价收取相关费用。按照《河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将幼儿园所收的保育教育费用于教职工工资、津贴、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冷暖费、幼儿活动及学习、生活必需用品等正常办园费用支出，保障公办园可持续发展。
（四） 切实保障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依法依规配足配齐幼儿园教职工。推动县（市、区）政府落实《河南省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试行）》，开展编制核定，逐年将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和主要管理人员纳入编制管理。编制不足的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保育员、安保、厨师等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逐步做到同工同酬，切实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稳定教师队伍。

（五）开展支持学前教育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检查。成立专项监督检查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细化明确监督重点、监督方式、职责分工等内容，督促落实乡镇公办园学前教育资金落实情况，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2年8月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学前教育科2816691    联系人：李飞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8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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